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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2018级） 

一、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名称： 法语 专业代码： 050204 

学科门类： 文学 专业类： 外国语言文学类 

二、业务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扎实的法语基本功和专业知识与能力，掌握相关专业知识，

适应我国对外交流、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各类涉外行业、外语教育与学术研究需要的德、智、体

全面发展的法语专业人才。本专业的学生应具有坚实、宽厚的外语语言基础及听、说、读、写、译等综

合技能和较宽广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具备较强的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工作能力和一定的科

研水平，成为德才兼备的复合型法语人才。学生毕业后可在各级政府涉外部门，企事业单位，科研机关，

高等院校等部门从事外事、翻译、国际经贸业务、文化交流等工作。 

三、业务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法语语言、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

础知识，受到法语听、说、读、写、译等方面良好的技巧训练，掌握一定的科研方法，具有从事翻译，

法语教学、研究、管理工作的业务素质和能力。 

四、毕业生应获得的知识和能力 

毕业生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养： 

1、正确理解并执行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奋

斗的理想和为人民服务、勇于开拓、艰苦创业的事业心与责任感； 

2、掌握外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 ； 

3、了解我国国情和法语国家的社会和文化、思辨能力、跨文化能力； 

4、具有较好的汉语表达能力和基本调研能力； 

5、具有一定的第二外国语的实际应用能力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6、掌握一定的研究能力 、创新能力，具有初步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7、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康的人格，以及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 

五、主干学科 

法语语言文学 

六、主要课程 

基础法语、综合法语、法语听力、法国文学选读、法语泛读、法国社会与文化、法语写作、法语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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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法语口译、法语报刊选读。 

七、学制与授予学位 

学制： 四年 授予学位： 文学学士 

八、课程体系的构成及学分比例 

表 1  课程体系的构成及学分比例 

课程类别 
学  分 

比例(%) 
合计 必修 选修 

理 

论 

教 

学 

公共基础课 40 40  24.84 

专业基础课 36 36  22.36 

专业核心课 22 22  
18.63 

专业特色课 8  8 

实践教学 34（25+9）         21.12 

双创教育 7.0 7.0  4.34 

素质

教育 

公共选修课 8.0  8.0 
7.45 

第二课堂 4.0  4.0 

“永椿”教育 2.0 2.0  1.24 

毕业最低学分 161.0 

备注：1、理论教学部分学分学时结构 

 学分 学时 

 合计 讲课 实验 合计 讲课 实验 

公共基础课 46 40 6 800 640 192 

专业基础课 36 36 0 576 576 0 

专业核心课 25 22 3 448 352 96 

专业特色课 8 8 0 128 128 0 

总计 115 106 9 1984 1696 288 

2、实践教学学分=集中性实践教学学分+实验教学学分，不包括 1学分的“林学概论实习” 

表 2  法语专业理论教学进程表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号 

课程名称 

考 

核 

类 

型 

理论教学 
实践 

教学 

(周)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承担

单位 
学 

分 

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共 

计 

讲 

课 

实 

验 

公
共
基
础
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 3.0 48 48     3      马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3.0 48 48    3       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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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号 

课程名称 

考 

核 

类 

型 

理论教学 
实践 

教学 

(周)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承担

单位 
学 

分 

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共 

计 

讲 

课 

实 

验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4.0 64 64      4     马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 2.0 32 32   2        马院 

 形势与政策  2.0 32 32   
专题报告形式组织教学，四年累计参加

16 次。 
马院 

 第二外语（英语） + 16.0 256 256   4 4 4 4     外语 

 体育  4.0 128  128  2 2 2 2     体育 

 
大学计算机基础与计算

思维 
+ 3.0 48 16 32  3        大智 

 大学语文  3.0 48 48    3       文法 

 法语听力 + 6.0 96 96    2 2 2     外语 

 小计  46.0 800 640 160  11 14 11 12      

专
业
基
础
课 

 基础法语 + 16.0 256 256   8 8       外语 

 法语国家与地区概况 + 2.0 32 32   2        外语 

 法语泛读 + 2.0 32 32    2       外语 

 综合法语 + 16.0 256 256     8 8     外语 

 小计  36.0 576 576   10 10 8 8      

专
业
核
心
课 

 法语口语  3.0 96  96   2 2 2     外语 

 法语语法 + 2.0 32 32     2      外语 

 法语写作  4.0 64 64      2 2    外语 

 法语笔译 + 2.0 32 32       2    外语 

 高级法语视听说  2.0 32 32       2    外语 

 高级法语 + 12.0 192 192       6 6   外语 

  小计  25.0 448 352 96   2 4 4 9 3    

专

业

特

色

课 

 会计学原理  2.0 32 32    2       经管 

 车辆工程原理  2.0 32 32    2       汽车 

 法国文学名篇选读  2.0 32 32     2      外语 

 导游实务  2.0 32 32     2      旅游 

 合同法概论  2.0 32 32      2     经管 

 法语报刊选读  2.0 32 32      2     外语 

 旅游法语  2.0 32 32       2    外语 

 
国际汉语教学技能与实

践 
 2.0 32 32       2    外语 

 科技法语  2.0 32 32        2   外语 

 法语新闻选听  2.0 32 32        2   外语 

 学术论文写作  2.0 32 32         2  外语 

  小计（最低选修学分）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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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号 

课程名称 

考 

核 

类 

型 

理论教学 
实践 

教学 

(周)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承担

单位 
学 

分 

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共 

计 

讲 

课 

实 

验 

合计（最低应修学分） 115.0              

注：“考核类型”一栏，如果该课程为考试课则填“+”。 

表 3 法语专业集中性实践教学 

实践方式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周数 学分 

学期 承担

单位 

课程

性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军事理论及训练 2 4.0 2        
其它

部门 
必修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2 2.0  2       马院 必修 

  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 16 12.0        16 外语 必修 

  林学概论实习 1 1.0        1 林学 必修 

  法语语音实践 1 1.0  1       外语 必修 

  法语阅读训练 1 1.0  1       外语 必修 

  法语听力实践 1 1.0   1      外语 必修 

  法语口语训练 1 1.0   1      外语 必修 

  法语写作实践 1 1.0    1     外语 必修 

  法语口译实践 1 1.0    1     外语 必修 

  法语笔译实践 1 1.0     1    外语 必修 

  合    计 28.0 26.0    

表 4 法语专业双创教育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承担单位 课程性质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2.0 2 其它部门 必修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1.0 1 其它部门 必修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0 1 其它部门 必修 

 就业指导 2.0 6 其它部门 必修 

合    计 7.0    

表 5  法语专业“永椿”教育 

课程编

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承担单位 课程性质 

 林学概论 1.0  林学 必修 

      

合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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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专业双学位、双专业指导性培养方案 

一、授予学位最低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学  分 

合计 必修 选修 

理 

论 

教 

学 

公共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 32.0 32.0  

专业核心课 6.0 6.0  

专业特色课    

实践教学 16.0 

授予学位最低学分 54.0 

注：双学位授予资格按《西南林业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第七章第四十八条之

规定执行。 

二、理论教学进程表 

注：“考核类型”一栏，如果该课程为考试课则填“+”。 

三、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方式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周数 学分 

学期 承担

单位 

课程

性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毕业实习及毕业论

文 
16 12.0        16 外语 必修 

  法语语音实践 1 1.0  1       外语 必修 

  法语阅读训练 1 1.0  1       外语 必修 

  法语听力实践 1 1.0   1      外语 必修 

  法语写作实践 1 1.0    1     外语 必修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编

号 

课程名称 

考 

核 

类 

型 

理论教学 
实践 

教学 

(周)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承担 

单位 
学 

分 

学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共 

计 

讲 

课 

实 

验 

专
业
基
础
课 

 基础法语 + 16.0 256 256   8 8       外语 

 综合法语 + 16.0 256 256     8 8     外语 

                 

                 

专
业
核
心
课 

 法语泛读 + 2.0 32 32    2       外语 

 法语听力 + 2.0 32 32    2       外语 

 法语语法 + 2.0 32 32     2      外语 

合计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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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方式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周数 学分 

学期 承担

单位 

课程

性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合    计 20.0 16.0    

 


	2、掌握外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 ；
	6、掌握一定的研究能力 、创新能力，具有初步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